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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

1384号文件核准，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力帆

股份”）非公开发行242,857,142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事宜已于2015年2

月完成。力帆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力帆股份于2016年7月21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并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或“本保荐机构”）签署了《保荐协议》，

聘任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与原保荐机构终止保荐协

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故此公司

于2017年5月9日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终止公司与国

泰君安签订的保荐协议，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公司承接。 

根据相关规定，持续督导期至2016年12月31日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持续对力帆股份的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力帆股份持续督导工作小组于2018年12月上旬对公司

开展了现场检查工作，现将现场检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力帆股份持续督导工作小组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向力帆股份提交《力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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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现场检查工作安排的通知》，明确现场检查时间、人员安排、工作重点等事项；

2018 年 12 月 4 日—7 日，保荐代表人按照现场检查工作计划的安排，开展现场

检查工作。通过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沟通、募集资金项目实地走访、查阅

信息披露资料等方式，充分了解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等基本情况，并制作相关工作底稿。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通过查阅 2018 年度公司三会会议资料、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及公司内控部门

工作记录等，本保荐机构认为：力帆股份公司治理情况较好，内部控制比较规范。 

（二）信息披露情况 

通过查阅 2018 年度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并对相关信息披露事项进行核实，

本保荐机构认为：除以下事项外，力帆股份信息披露情况正常，不存在其他信息

披露违规事项。 

1、力帆股份于 2018 年 11 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

于对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渝证监函[2018]229 号，以

下简称为“监管关注函”），监管关注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2017 年年度报告中董监高兼职情况披露不完整 

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中，现任及报告期内离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他单位的任职情况披露

不完整。 

二、2017 年年度报告中受限资产情况披露不完整 

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权利受限的固定资产金额为 5.66 亿元，但

该金额未包含你公司质押给佛山海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动产 4500 万元，

子公司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质押给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动产 5000 万

元、质押给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动产 25063.39 万元，未披露的受限资

产金额合计 3.46 亿元。 

上述情形不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 113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四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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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17 号）第二十七条和第五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现

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一是加强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意识。你公司要加强对《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的学习，强化相关人员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提高规范运作

水平，确保公司债券业务合法合规。 

二是加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你公司要进一步完善信息

披露管理制度和工作流程，加强信息披露复核，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 

关于前述处罚中所列“2017 年年度报告中董监高兼职情况披露不完整”和

“2017 年年度报告中受限资产情况披露不完整”的信息披露违规事项，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和财务部已明确要求相关经办部门及人员必须及时更新学习信息披

露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避免类似事项再次发生。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

情况 

通过查阅 2018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合同等；了解公司目前业务、人

员、机构等方面的设置及运作情况；本保荐机构认为：力帆股份具有独立、健全

的法人治理结构，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力帆股份资金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 2 月 12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力帆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已

按《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9,510.90

万元全部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并于 2015 年 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公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履行了相应的程

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相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1、本年度募集资金补流情况 

2017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

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http://114.80.154.45/EquitySalesWeb/F9/BulletinNews/Bulletin.aspx?Version=2&Remarks=SmartReader&NewTerminal=true&WindCode=601777.SH&lan=cn#file_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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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8,892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8 年 7 月 5 日，公司已将上述 38,892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8 年 4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6,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目前尚未到

期。 

2018 年 7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7,892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目前尚未

到期。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2017 年 12 月，公司将所持全资子公司力帆融资租赁公司 51%股权转让给汇

洋控股，转让价格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7）

第 1473 号《资产评估报告》所载力帆融资租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90,964.09 万元

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 51%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46,500.00 万元。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完成后，汇洋控股持有力帆融资租赁公司 51%股权，公司持有力帆

融资租赁公司 21.8%股权，公司下属全子资公司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力帆融资租赁公司 27.2%股权，公司对力帆融资租赁公司不再拥有控制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46,500.00 万元，

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 

通过现场了解募投项目建设情况，本保荐机构认为：受汽车行业大环境影响，

力帆股份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中的“汽车新产品研发项目”进展情况较为缓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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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事项 

2018 年度，除 2018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提

及的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外，公司新增的关联交易事项为： 

（1）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参股公司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追加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力帆股份追加投资 7.35 亿元与控股股东力帆控股共同增资

重庆力帆财务有限公司，使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30 亿元，

力帆股份持股比例仍为 49%。上述事项已提请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 

（2）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8 为年度为力帆融资租赁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1,000 万元的担保，占力帆融资租赁 2018 年度担保需求的 48.95%。上述事项

已提请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3）2018 年 1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开展平行进口

车业务向金融机构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0 万元的担保。同

时，公司同意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为上述担保提供的反担保。上述

事项已提请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4）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2018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张家港保税区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

新增如下日常关联交易，具体预计情况如下： 

新增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 采购平行进口车 张家港汽车城 50,000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三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关联交易合同等资料，确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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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且已履行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保荐机构认为：力

帆股份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对外担保事项 

2018 年除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对外担保事项外，还存在如下对外担保事项： 

（1）2017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重庆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重庆新能源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10,000 万元（人民币壹亿元整）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其中包含人民币 9,000 万元（或等值美元）的离岸直贷及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在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司同意接受重庆新能

源汽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上述担保提供的反担保。上述事项已提请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2）2018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

公司银行借款向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

的议案》，同意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

部物流园”）为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进出口”）

6,500 万美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为力帆进出口就平行进

口车进口开证向银行在授信范围内举借的全部债务，为此，力帆股份向西部物流

园提供反担保。上述事项已提请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保荐机构通过查阅三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担保合同等资料，确认上述对

外担保已履行了相关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保荐机构认为：力帆股份不存在违规

对外担保的情形。 

3、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2018 年 5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及相关事项。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相关事项。公司拟申请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

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8,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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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1 智能新能源汽车能源站项目 18,000 19,615 

2 智能新能源汽车 16 亿瓦时锂电芯项目 89,000 119,618 

3 智能轻量化快换纯电动车平台开发项目 35,000 45,512 

4 新能源 SUV 车型研发项目 31,600 35,597 

5 偿还部分公司银行借款 74,400 81,000  

合计 248,000 301,342 

除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外，公司实施或拟实施的重大投资或资产购买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交易完成情况 

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力

帆财务有限公司增资 
7.35亿元 2018年6月已完成 

2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15万辆乘用车生

产基地搬迁升级项目 
75亿元 

项目计划在审批通过

后36个月内建成 

（六）经营状况 

公司已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公告了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18 年前

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83.0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5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1.34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8.06%。 

保荐机构通过访谈公司高管、查阅定期报告等方式，了解到：2018 年，在

营业收入小幅下滑的情况下，毛利额、期间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和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是造成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总体而言，虽然 2018 年 1-9 月公司的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滑，但总体产销情况并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整体经营情

况比较稳定。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新能源汽车现阶段属于高速发展期，提请公司密切关注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的相关动向、双积分制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45232047&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7.1.3.63228
http://114.80.154.45/SmartReaderWeb/SmartReader/?type=1&id=445232047&fav=1&device=pc&gateway=news&terminaltype=wft&version=17.1.3.6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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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信息披露方面提请上市公司注意 

作为公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关重大，为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根本利益，

提请上市公司相关人员定期学习信息披露相关法规，及时、准确和完整的披露上

市公司相关信息。 

3、在募集资金方面提请上市公司注意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近四年时间，还有约 4.5 亿资金尚未使用完

毕，提请公司认真研究募投项目进度，切实用好募集资金，为股东创造效益。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本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本所报

告的事项 

无相关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本次现场检查过程中，力帆股份及其他中介机构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现场检

查工作。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本持续督导期内，力帆股份在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

信息披露等方面基本符合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不存在重大瑕疵。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20181210144818

